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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宪法涵义
———兼论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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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宪法上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滥觞于苏联。在苏联，垂直领导制构成了依法独立行

使检察权制度的必要前提; 而在中国，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在废除垂直领导制之后实现了本土化。从

苏中宪法层面看，存在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前者指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的独立性与排他性，后者指国家权力机关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二者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共生关系。

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教义学反思表明，中国现行检察制度有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应向本级国家

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缺乏理论根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的背景下，应更加全面地考察现行制度，严肃而认真地思考重建垂直领导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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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中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刑事

诉讼法均规定了该制度。相应地，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该制度，丰富其涵义。本文试图从宪法和

检察院组织法的角度研究该制度的涵义，这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宪法处于法律体系的

核心，而检察院组织法作为宪法性法律实质上是宪法关于检察制度基本规定的具体化，因此，从宪

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角度研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可以为从刑事诉讼法角度研究该制度提供

基础性支撑。第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源自苏联，尽管既有研究大多承认这一点，但真正深

入苏联检察制度发展脉络展开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而如果不能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渊源加

以清晰的梳理，恐怕也不能具体考察该制度的涵义和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建国以来，中国先后

颁行了四部宪法、两部检察院组织法 ( 本文分别简称为 “1954 年组织法”和 “1979 年组织法”) ，

相应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涵义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只有认真梳理这一演变的过程，

才能准确理解该制度的宪法涵义，进而为检察制度研究，乃至为当下的检察改革提供参考。
“八二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字面考察，该条文呈现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排他性

这两个基本特征。独立性是从检察机关 “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角度而言的; 排他性是从检察机关

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角度而言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源自 1936

45

法制与社会发展 ( 双月刊) 2015 年第 2 期 ( 总第 122 期)



年苏联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该条规定: “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

涉，只服从苏联总检察长。”对比该条文与“八二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一定

差异———与前者相比，在后者之中，独立性与排他性的具体涵义有所改变，但这两点特征本身以及

由此构成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还是延续了下来。
之所以说独立性与排他性构成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是因为还存在相对于该

结构而言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以 1936 年苏联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为例，检察

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而是要受到有关中央机关的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

1933 年《苏联检察院条例》第三条之中: “苏联检察长向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相对于内在结构的变化，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

的具体涵义在历史发展中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如果因循从苏联到中国的制度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本文所谓依法独立行

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限制，而不包括审判机关对检察

机关的“限制”。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并不应被视为对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

使检察权的外在限制。①

总之，如果说独立性与排他性构成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那么，国家权力机

关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②就构成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进一步地，在社会主

义宪法和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之间存在着

结构性的共生关系，它们彼此影响着对方。只有对这种关系展开充分历史维度的理解，才能彻底理

解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
与此同时，一旦要从历史维度上展开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理解，就不能绕开另一项重

要的检察制度———垂直领导制。从制度发生的意义上讲，在苏联，垂直领导制构成了依法独立行使

检察权制度的必要前提。因此，梳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必要时应对垂直领导制与依法独立

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关联有所交代。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苏联渊源

( 一) 列宁信件: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思想基础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立的列宁信件

中。关于该信件，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③ 概言之，列宁信件包括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个核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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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八二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在文本涵义上可以使人得出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限制”是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外在限
制的内容之一这一结论，但基于对该条与苏联相关条文历史继承性的考虑，本文不拟因为该条而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外在
限制不包括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限制”这一观点上作出妥协。事实上，“八二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明确规定了审判机关与
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关系。这就使得学界在从宪法层面考察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时，往往不考察第一百三十一
条，而是考察第一百三十五条。而这也能从某种程度上佐证本文所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外在限制不包括审判机关对检察机
关的“限制”这一观点。有学者在研究第一百三十五条时，进一步指出，该条所确立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
则并不仅仅适用于刑事司法关系中，“有必要作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尤其在涉及检察院与法院之间关系的时候。”韩大元、于
文豪: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6 页。
在中国，这种关系进一步演变并固定化为国家权力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参见石少侠、郭立新: 《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与中国检察制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 6 期，第 3 － 11 页; 李建明: 《检
察权独立行使的相对性———兼论列宁关于检察机关垂直领导的思想》，《政法论坛》2004 年第 1 期，第 142 － 149 页; 田夫: 《什
么是法律监督机关》，《政法论坛》2012 年第 3 期，第 42 － 52 页。



是反对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主张垂直领导制; 第二个核心论点是地方检察人员有从法制的

观点对省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其中，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

础和保障。
在论证第一个核心论点的过程中，列宁还提出了检察长有责任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检察权不

是行政权、检察权具有中央性三个重要论点。这三个重要论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第一个重要论点

分别直接决定了第二个和第三个重要论点。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个核心论点的一项应有之义是，地

方检察人员只能由中央机关任命，也即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题; 也就是说，历史地看，人事权

是中央检察机关对地方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重要内容。
在论证检察权不是行政权时，列宁指出: “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

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检察长有权利和有义务做的只有一件事: 注意使整个共和国对

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任何地方差别，不受任何地方影响。检察长的唯一权利和义务是把案

件提交法院裁决。”［1］702正是在这段话中，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理念呼之欲出——— “不管任何地

方差别，不受任何地方影响”这种表述与此后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内在结构的相关条文

几近一致。
但也要注意到，列宁信件中提出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还只是一种理念，只是用来支持垂直领

导制这一制度。事实上，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由理念发展为制度的过程中，垂直领导制起着关键

作用。受到列宁信件直接影响的 1922 年苏俄《检察监督条例》，其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垂直领导制:

“各省设检察长，直接隶属于共和国检察长，由共和国检察长从中央工作人员中或从地方领导机关

所提出的候选人中任命。省检察长的免职、调动和停职，由共和国检察长实行。”尽管该条例及其

第五条未明确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但通过下文进一步的反思，第五条与依法

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内在结构的关联将得以澄清。
( 二)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确立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确立，包含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的确立

两方面。尽管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共生关系，但它们的确立并不是完全同步

的。因此，下文对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的确立过程分开论述。
1．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内在结构的确立

1924 年，苏联第一部宪法制定，其第四十六条规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法院检

察长和副检察长，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据此，苏联最初的

检察机构建立。但该法并未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1933 年， 《苏联检察院条

例》设立了独立的检察院，但该条例亦未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
1936 年，垂直领导制在苏联最终确立以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才正式成文。

1936 年苏联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 “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的干涉，

只服从苏联总检察长。”该规定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第一，它继承了苏俄 《检察监督条例》第

五条规定垂直领导制的作法。第二，它明确规定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可谓将其

与垂直领导制合为一体，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苏俄 《检察监督条例》第五条视为确立依法独立

行使检察权制度内在结构的先导。
同时，在这部宪法中，从形式上讲，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题从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分离了出

来———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 “各共和国、边区、省的检察长和自治共和国、自治省的检察长由苏

联总检察长任命，任期五年”; 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 “州、区、市的检察长由加盟共和国检察长

提请苏联总检察长批准任命，任期五年”。尽管如此，并不影响人事权问题作为垂直领导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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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2．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外在限制的确立

从逻辑上讲，只有在 1936 年苏联宪法明确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之后，才

谈得上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但是，由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本质

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早在苏俄建立检察制度之初就已确立，

因此，先行梳理苏俄时期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依法独立行使检

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确立的历史背景。
( 1) 苏俄时期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由于苏俄《检察监督条例》第五条确立了垂直领导制，所以，考察苏俄时期检察机关与其他

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考察中央检察机关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垂直

领导制同步确立———1922 年苏俄《检察监督条例》最早规定了报告工作制，其第十条规定: “共和

国检察长每年应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自己及其所属各检察长、检察员的工作。”根据

当时生效的 1918 年苏俄宪法的规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 第二十四

条)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俄最高立法、号令及监督机关 ( 第三十一条) ，在全俄苏维埃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为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 第三十条) 。也就是说，中央检察机关要向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报告工作。
除此之外，1918 年苏俄宪法最早规定了负责制。它规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人民委员

会以总的管理苏俄事务，组织各部 ( 各人民委员部) 以领导各个管理部门 ( 第三十五条) ; 人民委

员会完全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 第四十六条) ; 各人民委员及各人民

委员部的部务会议完全对人民委员会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 第四十七条) 。根据苏俄 《检察

监督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司法人民委员为共和国检察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司法人民委员的

共和国检察长，要向人民委员会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也就是说，中央检察机关要向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和人民委员会负责。
( 2) 苏联时期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外在限制的确立

尽管在 1924 至 1936 年间，苏联未明确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但这一阶段

苏联同样规定了有关中央检察机关与相关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1929 年《苏联最高法院和最高法院检察机构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 “苏联最高法院检察长，

只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他应当每年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关于苏联最高

法院检察机构的工作报告，并按照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规定的期限，提出定期报告。”该

条规定透露出两个信息: 第一，尽管 1929 年时苏联检察机构仍内设于最高法院，但苏联最高法院

检察长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而非对最高法院负责; 第二，不同于苏俄时期，苏联时

期在一个条文中一并规定了负责制和报告工作制。
1933 年《苏联检察院条例》设立了独立的检察院。其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所任命的苏联检察长，领导苏联检察院”; 其第三条规定: “苏联检察长向苏联人民委员会、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相对于 1929 年 《苏联最高法院和最高法

院检察机构条例》规定最高法院检察长只需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1933 年 《苏联检

察院条例》将苏联检察长的负责对象增加了两个: 一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一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根据 1924 年苏联宪法的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为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 第八条) ; 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为苏联的最高立法、执行及指挥机关 ( 第二十九条) ; 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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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及指挥机关 ( 第三十七条) ，其工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 ( 第四十条) 。总之，

中央检察机关须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执行及指挥机关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及指

挥机关负责。
1936 年苏联宪法规定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但并未规定该制度的外在限制。

因此，需要结合此前的制度背景归纳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1936 年苏联宪法颁

布后，1933 年《苏联检察院条例》继续有效。较之于 1924 年苏联宪法，1936 年苏联宪法关于国

家政体的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高苏维埃取代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 第三

十条) ; 部长会议取代人民委员会成为最高执行和发布命令机关 ( 第六十四条) ，对最高苏维埃及

其主席团负责并报告工作 ( 第六十五条)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检察院条例》第三条必须被重新

解释才能得以适用。
在 1955 年以前苏联出版的宪法学著作中，即使不能看到解释的过程，也能看到解释的结果。

譬如，1948 年出版的《苏联国家法教程》写道: “检察署的权限系直接来自全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机

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并且检察署以苏联总检察长名义对自己的活动只向此最高机关及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负责。”［2］561也就是说，在 1936 年苏联宪法的框架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

在限制事实上已演变为中央检察机关须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另一方面，1933 年 《苏联检

察院条例》这一显得过时的法律在 1955 年《苏联检察监督条例》制定后才正式失效，后者的第七

条规定: “苏联总检察长对苏联最高苏维埃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对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中国命运

( 一) 1949 至 1954: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昙花一现

1949 年 10 月 22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的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
第二条规定: “全国各级检察署均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机关干涉，只服从最高人民检察署之指

挥”; 第三条第一项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直辖”。第二条显然是效仿了

1936 年苏联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与排他性展现无遗，依法独立行

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垂直领导制依然合为一体。第三条第一项则明确了最高人民检察署所隶

属的机关; 当然，当时尚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第一项并未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须

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1951 年 9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

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实质上改变了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制，也废

除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前者删除了上引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
第二条，后者的第六条进一步规定: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与上下级及同级各机关之关系如下:

( 一)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受上级人民检察署的领导。 ( 二)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 ( 包括最高人民

检察署分署) 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领导，与同级司法、公

安、监察及其他有关机关密切联系，进行工作。省人民检察署分署受所在区专员的指导。”
对于为什么要将 1949 年确立的垂直领导制改为双重领导制，李六如代表最高人民检察署向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所作的 《关于 〈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 〈各级地方人

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的说明》予以了说明。该说明第三部分名为 “关于各级人民检察署的领导问

题”，兹全文引用如下:

85

法制与社会发展



在原来的《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中是采取垂直领导的原则的，但因试行一年多的

经验，有些窒碍难行之处。故修正案改为双重领导，并在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中规

定: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受上级检察署的领导，同时又为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

府委员会的领导。所以作如此的修正，因为我国过去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

平衡，各地情况悬殊不一，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而各级人民检察署，目前又多不健全或尚未建

立，因此暂时还只能在中央统一的政策方针下，授权于地方人民政府，使其发挥机动性与积极性。
同时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过程，是由地方而中央。关于当地的一些具体问题，地方政权领导

强，经验多，易于了解本地情况;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是一个新设立的机构，干部弱，经验少，尚

需当地政府机关根据中央的方针计划，就近予以指导和协助。故此时将垂直领导改为双重领导，是

切合目前实际情况的。［3］397

上述文字表明，1951 年之所以要将垂直领导制改为双重领导制，“是针对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

初建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作出的临时性策略，并非基于对垂直领导制的根本否定而作出的长

期性调整。”［4］46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六条同时直接、明确地将上级人民检察署和同

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二者定位于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的“领导”。这也就意味着，各级地方人民检察

署不再独立行使职权，不再不受地方机关干涉，因为它们要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
( 二) “五四宪法”: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苏联影响

“五四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在内容上完整体现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而在形

式上又表现出与苏联不同的特征。
1．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

垂直领导制的规定在“五四宪法”中得以恢复，相应地，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也得以恢

复。但是，与苏联不同的是，垂直领导制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合二为一的情况不

复存在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五四宪法”的前几部草案中，与苏联一致，垂直领导制与依法独立行使

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一直是一并规定的。譬如，1954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 1954 年宪法草案 ( 初稿) 》第七十六条规定: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政权

机关的干涉。地方各检察长受上级检察长的领导，并且一律服从总检察长的领导。”又如，1954 年

6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 年宪法 ( 草案) 》第八十三条规定:

“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地方各级检察长服从上级检察长的

领导，并且一律服从总检察长的领导。”同时，这两部草案也继承了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将地方检察

机关的人事权问题与垂直领导制分开规定的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 年宪法 ( 草案) 》在 1954 年 6 月 16 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并用

于全民讨论。在从 6 月 16 日至 9 月 11 日历时近 3 个月的全民讨论中，“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宪

法起草委员会对于宪法草案中有关检察机关的各条规定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涉及第 81 条到第 84
条的修改。”［5］329在全民讨论中，有不少意见主张应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职权，而且其中大多数

意见主张在第八十一条中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职权。① 由于全民讨论后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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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组讨论并未对检察制度产生实质影响，① 因此可以说，全民讨论中的上述意见对检察制度产生

了实质影响——— “五四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

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

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

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八十三

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垂直领导制与依法独

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被规定在了甚至是不相邻的条文中，这客观上为此后中国废除垂直领

导制并继续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预留了空间。当然，这种意义只有在以后的历史中才得以

显现。若单就“五四宪法”本身而言，分开规定垂直领导制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

构这种作法的意义并不显著———在与“五四宪法”同步的 1954 年组织法中，上述两方面还是同条

规定的。②

而从人事权问题这一角度考察，尽管 “五四宪法”第八十二条延续了在形式上将其与垂直领

导制分开规定的作法，③ 但不同于苏联宪法的是，它未直接规定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题，而是

将其交由“法律”规定———1954 年检察院组织法规定: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

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任免。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分院和县、市、自治州、自治县、市辖区的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

民检察院批准任免。”
2．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

“五四宪法”第八十四条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明显是仿照了

《苏联检察院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但由于 1936 年苏联宪法并未收入该条，以至于学者在比对

1936 年苏联宪法与“五四宪法”时没有列出后者第八十四条在前者中的对应条文。④ 此外，“五四

宪法”第三十一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进一步地，“五四宪法”实现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 ( 第八十三条) 与外在限

制 ( 第八十四条) 的统一，并以相邻法条的形式予以表现。从一定程度上讲，这可以被视为对苏式

检察制度自 1922 年建立以来发展经验的总结。同时，有趣的是，在 1954 年以后的苏联宪法和相关

立法中，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也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未必采取相

邻法条的形式。
( 三) “七八宪法”: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短暂消失

“七五宪法”废除了检察制度。作为“文革”结束后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七八宪法”重建

了检察制度，但专门规定检察制度的条文只有第四十三条一条。该条全文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

察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人民检察院的组

织由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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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大元: 《1954 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4 － 376 页。
1954 年检察院组织法第六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
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期四年。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参见韩大元编著: 《1954 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36 页。



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该条

中，垂直领导制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荡然无存———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被规定为监

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并增加了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
换句话说，较之于“五四宪法”，在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关系、检察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这两

组关系上，“七八宪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遗憾的是，尽管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涉及到了重建

检察制度的问题，却没有涉及改变上述两组关系的原因问题。“七八宪法”的修宪原意已很难直接

查明，只能从事后的相关资料中去间接获得。有一种说法是: “这种上下级检察机关是监督关系的

体制是当时特殊时期的产物，其出发点是为了削弱 ‘条条’，加强 ‘块块’，即削弱检察系统上下

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强化检察机关受同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这是受到 ‘左’的思想认识

的影响的结果，也体现了对于检察制度的认识不足。因为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在检察体制上通常

是‘检察一体’，无论前苏联检察制度还是德法等大陆法系检察制度都是如此。由于 1979 年 《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颁布，实际上检察机关还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监督关系’就废止了，并未

发生实际效果。”［6］323的确，1979 年组织法将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由监督关系又改回了领导

关系，但也保留了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由此导致了对相

关问题的重新理解。
同时，“七八宪法”第二十五条延续了“五四宪法”的作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 四) 1979 年组织法: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中国化

1979 年组织法不仅恢复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而且开启了其中国化的进程。关于该法

的立法说明有两个: 一是彭真 《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 ( 该说明涉及的第六个法律草案就是

1979 年组织法草案，本文将该说明涉及 1979 年组织法草案的相应部分简称为 “彭真说明”) ; 一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 本文简称为 “高

检说明”) 。下文将根据这两个说明，对 1979 年组织法与“七八宪法”在相关规定上的异同展开比

较分析。
1．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

相对于“七八宪法”，1979 年组织法重新确立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其第九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与“五四宪法”相比，该结构已有重大变化。“五四宪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检察机关独立行

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1979 年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

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种变化包括三个基本点: 一是正式有了 “依照法律规定”独

立行使检察权的表述，尽管在此前苏联与中国的宪法、法律中 “依照法律规定”是 “独立行使检

察权”的应有之义，但这种明确的宣示还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使得对 “依照法律规定”的

解释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丰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内在结构的涵义; 二是独立行使检

察权的主体由地方检察机关改变为包括最高检察机关和地方检察机关在内的所有检察机关; 三是检

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由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改变为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对于后两项变化，“彭真说明”第一点指出: “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列

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这

一指导思想，结合我们的情况，规定: ( 1) 检察院 ‘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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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的干涉 ’。”［7］377 “高检说明”第六点指出: “修正草案规定对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

等的原则和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上林彪、‘四

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某些干部滋长个人特权思想，严重违法乱纪。针对这种情况，规定在适用

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必须保持检察机关应有的独立

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打击敌人，保护

人民，不枉不纵。”［3］418综合“彭真说明”与“高检说明”可以看出，相对于苏联，中国规定依法

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内在结构的根据和理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尽管中国承认依法独立行使

检察权的理念源于列宁，但也 “结合我们的情况”进行了调整。第二，中国规定依法独立行使检

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即保证公民适用法律一律平等这一原则。
但是，客观地说，保证公民适用法律一律平等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依法独立行使检察

权制度的内在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于这种原因的探寻，只能从 “彭真说明”所言 “结合我们的情

况”处着手。为此，需要回到与 “我们的情况”相对的列宁信件之中。列宁信件在论证检察权的

行使不受任何地方机关干涉时，是要论证检察权不是行政权，进而论证垂直领导制; 进一步地，地

方检察机关还享有针对包括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地方机关的一般监督权。在苏联，地方检察机

关也无需向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和报告工作。因此，1936 年苏联宪法规定地方检察机关独立行

使检察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干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1979 年的中国，由于 “七八宪法”已经

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组织法再规定

地方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地方机关干涉就不合时宜了。与此同时，由于最高检察机关

一直需要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因此，各级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

察权都不可能不受到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干涉。于是，相对于 1954 年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

关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1979 年组织法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从地方国家机关中排除了，并且

在将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主体由地方检察机关扩大到所有检察机关这一点的帮助下，间接承认了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都可以干涉本级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2．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

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这一问题上，1979 年组织法也延续了 “七八宪法”的

立法例，其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其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

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不难看出，1979 年组

织法强化了“七八宪法”将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

的关系这两组关系同条规定的作法。
1979 年组织法在沿袭“七八宪法”有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的规定

的同时，将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由后者规定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恢复了 “五四宪法”
的作法。对此，“彭真说明”的第二点是: “把检察院上下级关系由原来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受上级人民检察

院领导，以保证检察院对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7］377 － 378 “高检说明”的第二点是: “修正草

案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体制上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同时受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属于中央的

权力，具有较大的集中性。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采取列宁提出的垂直领导的原

则，一九七八年的宪法又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而不是实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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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规定都不够适当，因为我国的情况和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的

情况不同，不宜实行垂直领导的原则，而取消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则不利于开展检察

工作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职权，从而也不利于对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因

此，在修正草案中规定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3］417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彭真说明”比较简单，“高检说明”强调了恢复上下级检察机关间领导

关系的必要性，也强调了中国与“列宁、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情况不同”，但并未说明如何不同，也

没有说明为何地方各级检察机关要对本级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同时，“高检说明”明确指出法律草案在检察机关的国家体制上采取双重领导原则，这引发出

了一个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联系紧密但又相对独立而且重要的问题———双重领导

原则。只有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之后，才能更好地廓清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
3． 双重领导原则问题

“高检说明”用双重领导原则来描述 1979 年组织法所规定的地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

关及其常设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并将苏联和 “五四宪法”
下的相应情况称为垂直领导原则。但是，如果考察历史，双重领导这一界定其实是错误的。垂直领

导原则直接源于列宁信件，列宁充分肯定该原则，并藉此反对 “双重”领导。但是，列宁反对的

“双重”领导，除了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这一 “重”领导外，反对的是地方的省执行委

员会对地方检察机关这一 “重”领导。在反对后一 “重”领导时，列宁认为，他所反对的主张

“根本错误地搬用了‘双重’领导的原则”，［1］703而该原则原本应该适用在行政权所作用的领域。换

句话说，在理解地方的省执行委员会对地方检察机关的领导这一 “重”领导时，列宁是以理解行

政权的思维去理解的，也即具有行政权性质的领导，所以，他反对这一“重”领导。
前已述及，1951 年后，中国检察机关也曾短暂实行过双重领导。《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

则》第六条规定: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与上下级及同级各机关之关系如下: ( 一) 各级地方人民

检察署受上级人民检察署的领导。( 二)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 ( 包括最高人民检察署分署) 为同级

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领导，与同级司法、公安、监察及其他有关机

关密切联系，进行工作。省人民检察署分署受所在区专员的指导。”诚然，上级人民检察署的 “领

导”和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 “领导”未必完全相同，但更重要的是，1951 年的中国并未建立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此时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 “领导”与日后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 “监

督”、检察机关对国家权力机关的 “负责并报告工作”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列宁已经明确论述“双重”领导的涵义和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已经明确规定

双重领导的情况下，“高检说明”再将地方检察机关对国家权力机关的 “负责并报告工作”称之为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一 “重”领导明显是错误的。
事实上，按照“七八宪法”，非但地方检察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都要对相应的国家

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后来的 “八二宪法”也采取了相似的规定，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存在一“重”领导的说法。“高检说明”之所以出现上

述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搞清楚 1979 年组织法所确立的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及其

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与列宁信件中所言的 “双重”领导和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

通则》规定的双重领导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
因此，本文认为，以双重领导来描述 1979 年组织法所规定的地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

关及其常设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关系是不合适的。在垂直领导制已

不复存在、双重领导制这一称谓又不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用其他称谓来展开描述，而依法独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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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正是一个合适的称谓。
相对于苏联和“五四宪法”，在 1979 年组织法中，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已经

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与该制度外在限制的明显加强①相关联的。
4． 地方检察人员的产生机制

在垂直领导制消失、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中国化的背景下，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题已

不可能再作为垂直领导制的重要内容继续存在，而是演变为地方检察人员略显复杂的产生机制。
1979 年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人民检察院分院检

察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

二十三条规定: “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

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自治州、省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

免，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四条规定: “省

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设置的工矿区、农垦区、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均由派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

免”。
上述条文规定了地方检察人员的产生机制。这几个条文修改了 1954 年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

条。② 必须指出的是，在列宁信件中，垂直领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地方检察人员只能由中央

检察机关任命，这是维护法制的统一性所要求的。而上述条文则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大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对地方检察人员的任免权，相应地，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只对地方检察人员具有

提请任免权。
而在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问题上，此后的 “八二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也

延续了 1979 年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

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 五) “八二宪法”: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定型

在“八二宪法”框架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基本保持了与 1979
年组织法相似的情况，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正是 “八二宪法”以及相关立法较之于 1979 年组织

法的变化，有利于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外在限制展开进一步理解。
1．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

“八二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 1979 年组织法第九条相比，前者仅仅删掉了后者 “其他行政机

关”中的“其他”二字。显然，由于检察机关不是行政机关，所以，删掉“其他”二字更加准确。
2．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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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1954 年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由最
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免。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分院和县、市、自治州、自治县、
市辖区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
院批准任免。”



“八二宪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其与

1979 年组织法第十条第一款相比存在两点差异。
第一，前者删去了检察机关须向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报告工作的规定。对此存在两种解

释。肖蔚云教授解释道: “这就是说报告工作有灵活性，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8］631①

张友渔先生则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进行了对比，解释道: “新宪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国

务院要向人大、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而对法院、检察院就没有作这样的硬性规定，第一百二十八

条、第一百三十三条，都只规定对人大、人大常委会负责，而没有 ( 并报告工作 ) 这个尾巴。可

以报告也可以不报告，就灵活一些。这是因为像刚才讲过的，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

关，它是具体执行人大、人大常委会原则上决定的东西，所以执行情况必须报告。法院、检察院的

工作性质不同，可以作工作报告，也可以不作工作报告，根据实际需要决定; 不宜硬性规定必须作

工作报告，但也不能硬性规定不作工作报告; 需要报告的还得报告，并且人大、人大常委会可以要

它作报告。”［9］260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相比之下，张友渔先生的解释更加全面，而且强调了人大、
人大常委会有权要求检察院作工作报告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在 1982 年后制定的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④ 中，才依然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 最高人民检察院还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
第二，前者将后者规定的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 “本级”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负责并报

告工作改为了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 “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在审判机关的相应问题上，

较之于 1979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⑤ “八二宪法”也作了类似的修改。⑥ 对此，肖蔚云教授解释道:

“由于县以上 各 级 人 大 都 设 有 常 委 会，所 以 本 条 规 定 人 民 法 院 对 产 生 它 的 国 家 权 力 机 关 负

责。”［8］631⑦将这种解释参照到对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解释中意味着，由于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只对本级

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无需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负责。但由于 “八二宪法”删掉了

“ (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 常设机关”这个概念，所以从表述上讲，只能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改为“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
同时，“八二宪法”第六十七条延续了“七八宪法”的作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此外，“八二宪法”第一百零四条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时还规定，县级以上

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这是一条此前历部宪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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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另见肖蔚云: 《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3 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
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经各代表团审议后，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决算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常务委员会执法
检查组提出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其他报告。”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规定: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九) 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该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
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该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
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另见肖蔚云: 《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3 页。



都未出现的规定。① 有学者将其涵义解释为: “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可以监督哪些工作，只对监督的

方式和手段作了规定，如听取 ‘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 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的申诉和意见; 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提出质询; 必要时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特定调查;

对它们实施法律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等。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很多监督工作的探索，

如对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 ‘一府两院’组成人员进行述职评议; 对执法机关实行责任制; 对

法院、检察院重大违法案件进行监督等。”［10］417上述方式和手段中的部分内容后来被集中规定在了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之中。

三、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教义学反思
———兼论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

上文实质上是从宪法教义学的角度，对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有学者

认为，法律教义学包括四个层次，其中两个层次就是解读或评注法律的教义学与法律修改导向的教

义学。② 本文正是基本上保持了解读法律的教义学路径，但解读的结果又导向了法律修改导向的教

义学。
具体地讲，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外在限制这一框架中，前文已指出，开启地方检察机

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系的是 “七八宪法”，然而，对修宪史和立法史的教义学考察表明，

对于为什么要开启地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答案实际上很不明晰。
从理论与制度层面看，地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地方检察机关是否

应该向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检察机关向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涵

义及其效果、地方检察机关是否应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等问题。尽管在实践和既

有研究中，相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地方检察机关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均未受到重

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从理论与制度层面提出的问题不重要。不妨假设，如果检察长代表检察院

向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未获通过，那么，应该发生什么责任? 该责任应该由检察院还是由检察长承

担?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不论是宪法和法律，还是既有的理论探讨，均未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
不妨后退一步，如果地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无关，上述问题将在根本上化为乌有;

如果地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有关，上述问题才有探讨的必要。因此，前提性问题是对地

方检察机关与本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展开应然性考察。
在列宁信件中，检察权的中央性是由法制的统一性直接决定的。既然 “彭真说明”依然承认

了检察机关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机关，那无疑就应该承认检察权的中央性，事实上， “高检说

明”就明确承认了检察权的中央性。但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并未承认检察权的中央性，而是规定

了地方检察机关须向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却没有说明，地方检察机关作为中央设在

地方的检察机关为何要向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因此，上述解读法律的教义学分析必然导向法律修改导向的教义学，进而导致相关修法建议的

提出———既然无法说明地方检察机关须向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

就应该废除这一制度。然而，一旦废除这一制度，就会导致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内在结构与

外在限制发生重大变化，也即重建检察机关垂直领导制，进而导致检察制度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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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肖蔚云: 《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23 页。
参见郑永流: 《重识法学: 学科矩阵的重构》，《清华法学》2014 年第 6 期，第 101 － 102 页。



当然，教义学的分析是否构成修法的充足理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要考虑重建垂直领导制，

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现行制度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必须修改的地步。特别地，在考察当代中国的政法

制度时更应注意到，每一项政法制度，一般都表现为由多个层面的、相互影响的相关制度组成的复

杂结构。不论政法制度具体为何，概括地讲，每一项政法制度一般都表现为由三个层面的相关制度

组成的复杂结构: 党政关系层面的相关制度、宪法层面的相关制度、具体部门法层面的相关制度。
这就决定了在因循教义学路径得出需要重建垂直领导制的结论时，还要注意其他因素。

具体到本文，一项重要的“其他因素”就是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题。在此，也到了对本

文前两部分就该问题所作的梳理稍加总结的时候。从苏联到中国，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涵

义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题也相应地由垂直领导制的重要内容演变为后垂

直领导制时代略显复杂的地方检察人员产生机制。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管干部这一组织原则的支配

之下，该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宪法层面的国家权力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党政

关系层面的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问题。由此，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经由它，可以将对检察制

度的考察从宪法层面过渡到党政关系层面。然而，欲从党政关系层面考察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问

题乃至检察权的地方化问题，已完全足以成为另一篇论文的主题，实非本文所能容纳。①

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背景下，诚如上文对依法独

立行使检察权制度的教义学反思所指出的那样，本文主张更加全面地考察现行制度，严肃而认真地

思考重建垂直领导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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